海南省地方标准

《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软件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项目简况


标准名称：《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软件管理规范》；

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海南省2024年度第五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2024-Z083）；

提出单位：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9号；

起草单位：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参与起草单位：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学校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协会、海南大学、琼台师范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张欣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处长
	负责项目对接、

沟通
	66833839

	2
	王卫红
	海南省教育厅
	处长
	参与编制安全生产等内容
	65239671

	3
	张鑫
	海南省学校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协会
	秘书长
	主笔、协助项目

对接沟通
	65237323

	4
	何宏米
	海南大学
	副处长
	参与编制选址与环境、设计与布局等内容
	66280373

	5
	何勤
	琼台师范学院
	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参与编制建筑物内部结构与材料、设施与设备等内容
	65731218

	6
	宫鹏辉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后勤基建处公寓与膳食管理科负责人
	参与编制基本要求
	65970923

	7
	孟庆柏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后勤与基建

管理处处长
	参与编制体系建设等内容
	65960785

	8
	王彬
	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
	食品审评中心副主任，食品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营养健康等内容
	68683101

	9
	李俊
	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
	食品工程师
	参与编制过程控制等内容
	66515052

	10
	陈丹
	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
	内审员
	参与编制社会共治等内容
	68605579


编制情况

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学校食堂是保障师生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事关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亿万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稳定，并深远影响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发展，是一项兼具民生属性、经济意义和政治责任的重大工作。

国家“十四五”规划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作出了全面部署，高质量学校后勤保障体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确保学生在学校学、住、吃都安全，让家长放心”，为学校餐饮服务工作指明了根本方向。

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和经营管理水平，是影响学校食品安全的关键因素。2020年，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了《海南省学校食堂标准化建设指南》的通知（琼教规〔2020〕12号），该文件明确规定了学校食堂基础建设、设施设备配置等相关要求。在此基础上，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了《海南省学校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文件》（琼教规〔2020〕11号），为学校食堂经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职责与操作流程指导。

2021年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首次为餐饮服务行业确立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适用于包括学校食堂在内的各类餐饮服务活动。

2022年至2025年间，市场监管总局相继出台《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0号）、《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以及《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2024年第12号公告）、《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8号），进一步明确了学校食堂的主体责任、准入资格与许可审查要求。

为适应新业态、新形势下的学校食品安全要求，整合有关规定，形成系统性规范，系统填补全省学校食堂（含各级各类公办学校、幼儿园（以下统称学校））基础硬件配置与经营管理方面的标准空白，为全省学校食堂的规范化建设、专业化管理与共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明确依据和科学指导。

本标准的实施，将有力促进学校食堂在公益性、经济性与安全性方面的统筹协调与全面提升，为自贸港建设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提出更高标尺。

编制过程简介

1、立项

2025年1月，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4 年第五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软件管理规范》被列入其中，项目编号2024-Z083。该项目由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提出，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学校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协会等单位共同负责承担该项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 
2、项目启动
为切实做好海南省地方标准《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软件管理规范》的制定工作，在该项目提出立项建议之前，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学校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协会已经开展初期项目工作。成立了项目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工作；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分项目阶段，定时间节点，确保项目能保质保量，顺利推进，按期完成。

3、收集资料
2024年10月工作小组通过多种途径检索关于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经营管理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以及外省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情况，收集相关论文及研究资料及相关政策文件。工作小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编制海南省地方标准《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软件管理规范》草案稿。

4、项目调研
为了高质量完成海南省地方标准《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软件管理规范》的制定工作，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工作小组进行了多次项目调研。
根据项目工作方案安排，2024年11月至2025年10月，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联合海南省教育厅学生安全工作处组织海南省学校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协会开展了项目调研。项目工作小组分别赴各市县进行实地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就各市县学校食堂选址与环境、设计与布局、建筑物内部结构与材料、设施与设备、基本要求、体系建设、过程控制、反食品浪费等与各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学校、食堂经营管理企业等多方进行交流探讨。在此过程中，对标准草案稿修改完善，形成了《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软件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2025年11月19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教育厅组织教育、市场监管、学校、承包经营企业代表召开《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软件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专家征求意见会，通过前置的专业研讨，利用专家的专业知识，预先解决潜在的重大争议。

2026年2月至3月，就《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软件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书面征求各市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事业组织（学校、幼儿园等）、社会组织、食堂承包经营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在大规模公开征求意见前进行预审把关、聚焦深化和风险预判，以提高后续公开征求意见的效率和标准质量。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制定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编制依据下列原则：

科学性：根据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的要求，本标准通过清晰的逻辑层次和全过程覆盖的思路，系统规定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经营管理相关内容。对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含选址与环境、设计与布局、天花板、墙壁、门窗、地面、供水设施、排水设施、供电及照明、排风排烟设施、贮存设施；食品容器、工具和设备；餐用具清洗、消毒和存放设施设备；专间和专用操作区设施、档口设施、就餐场所、洗手设施、有害生物防制设施、监控设施、工作服、废弃物存放设施、卫生间设置与设施、消防设施）、软件管理（含主体资格、坚持原则、承包经营企业、信息公示、组织机构、应急准备与响应、管理制度、岗位职责、记录文件、人员管理、采购管理、运输管理、验收管理、食品贮存、加工制作、专间内加工制作、专用操作区内加工制作、供餐、食品留样、餐用具清洗消毒保洁、食品添加剂、就餐管理、餐厨废弃物处置、反食品浪费、营养健康、社会共治）等内容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适用性：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内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以下统称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经营管理。本省其他集中用餐单位及校外托管机构可参照执行。

一致性：本标准与学校食堂经营管理相关政策文件保持协调一致。

规范性：本标准遵循GB/T 1（所有部分）、GB/T 20001（所有部分）等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文本格式规范。

2、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的编制主要依据和参考了以下法律法规、标准和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主席令第21号）

（2）《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45号）

（3）《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

（4）《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8〕12号）

（5）《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8号）

（6）《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24年第12号）

（7）《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教育部教体艺厅函〔2024〕39号）

（8）《海南省学校食堂标准化建设指南》的通知（琼教规〔2020〕12号）

（9）《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许可实施细则》（琼市监规〔2024〕12号）

（10）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11）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12）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13）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14）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15）GB/T 27772-2025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蝇类

（16）GB 31605-20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17）GB 31654-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18）GB 35848 商用燃气燃烧器具

（19）DB46/T 619 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规范

3、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无已发布相关国家、行业标准，能与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相衔接，无冲突。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标准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的章节有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础硬件配置、经营管理，是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1.第三章给出了初加工、预进间、档口专有名词含义和范围。
2.第四章对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进行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地方性要求：

（1）提出学校食堂建设规模宜参照《海南省学校食堂标准化建设指南》有关规定，旨在满足食堂食品加工容量，有助于食堂布局规划与设计、设施设备配置、人员操作等，避免经营过程产生交叉污染。

（2）在更衣室或更衣区出入口设置穿衣镜，方便从业人员自己确认着装是否符合规定。

（3）学校食堂专间的食品传递窗口和售卖窗宜使用有机玻璃、亚克力板等材质，确保专间密闭性，保障专间消毒效果，提升环境卫生安全。

（4）对食堂消防通道及有关设施标识作出要求，为应急逃生提供充分准备。

（5）为便于食堂运营成本核算，提出食堂用水、用电采用单独水表、电表计量的建议。

（6）规定了备餐间紫外线灯开关设置要求，避免安装不规范给从业人员造成健康危害。

（7）规定了多层食堂的油烟、蒸汽排放井应分道设计，避免火灾事故发生时发生连锁反应，造成更大损失和伤害。

（8）结合我省气候实际，确保食堂常温库房温湿度符合食品贮存要求，提出食品常温库房安装空调设施的建议。

（9）为进一步优化食堂布局，提出档口的设置和设施配备要求。

3.第五章食堂经营管理，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地方性要求：

（1）鼓励食堂优先选择种植、养殖的农副产品及应季果蔬，缩短食品原料供应中间环节，降低食品原料采购成本的同时，促进营养与健康。
（2）对食堂档口食品初加工处理场所提出要求，降低档口食品被污染的可能性。

（3）提出食品留样专柜放置在专间或专区的建议，降低样品被污染的可能性。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六）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本标准严格依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建立海南省地方标准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的通知》（琼市监函〔2026〕8号）规定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并已按程序留存记录。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据检索表明目前无相关的行业标准。

相关地方标准有：DB43T 2142-2021《湖南学校食堂建设和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采用上述标准与否及理由：部分采用。采用了预进间、档口的术语与定义，同时结合海南省学校食堂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海南省地方标准。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1.标准发布后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省教育厅针对全省各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开展标准宣贯培训，指导各市县局在其辖区对学校开展标准化宣传培训，行业协会对学校及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经营管理开展标准化宣传。

2.开展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调研标准落实情况，及时反馈标准实施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十）预期效果
《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软件管理规范》地方标准的实施，将为全省学校食堂基础硬件配置与经营管理开展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撑和指导，对学校食堂选址与环境、设计与布局、建筑物内部结构与材料、设施与设备、基本要求、体系建设、过程控制、反食品浪费、营养健康、安全生产、社会共治等进行科学合理规定和有效指导，既可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避免因基础硬件设施设备配置不到位导致资金上的重复浪费，又可强化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提升学校食堂安全管理水平，减少或消除学校食品安全隐患和风险，通过社会共治，保证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为自贸港建设发力，为民办事，为百姓谋福。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